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沂 源 县 农 业 农 村 局
淄博市生态环境局沂源分局 文件

源农字〔2023〕18 号

关于加强 2023 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的
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兽医站、安环办，各畜牧渔业分中心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

护，加快乡村生态振兴，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巩固畜

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成果，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，推动

种养一体化循环发展，结合我县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到 2023 年底，全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稳定在 90%以上。

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%，并正常运

行。全力推动养殖专业户进行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，年底前专

业户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得到大幅提升。规模养殖场和养殖专

业户建立完善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和台账，确保粪污去向可追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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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摸清底数，源头管控。

要统筹好稳产保供和生态保护的关系，一是开展养殖情况排

查，建立规模养殖场、养殖专业户台账清单，同时认真落实好省

智慧畜牧系统赋码工作。二是各镇、街道要开展禁养区养殖情况

排查。严防禁养区内畜禽规模养殖“反弹”和“复养”，对反弹复养

的养殖场发现一处、督促关闭一处。三是开展环评落实情况排查。

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（2021 年版）》要

求，根据养殖规模，确定环评等级，落实环评要求。对位于畜禽

养殖禁养区的新建项目，不予审批其环评及文件。四是开展排污

许可落实情况排查。按照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

（2019 年版）》要求，实施畜禽规模养殖场（小区）分类管理，

开展自行监测并公开相关信息。

（二）强化管理，过程严控。

一是全面核查规模养殖场设施配建情况。按照《山东省畜禽

养殖场（户）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》（鲁牧畜发〔2022〕

12 号）要求，对规模场粪污处理设施进行改造提升，县生态环

境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将联合验收满 3 年的畜禽规模养殖场，需

复验并出具联合验收表（附件 4），重点对粪污处理设施未配建、

设施与养殖规模不匹配、处理设施建而不用、畜禽粪污露天堆放、

偷排直排、处理设施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开展联合检查。通

过联合检查，建立问题清单，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。生态环境

部门要强化执法监督，将畜禽规模养殖场纳入季度“双随机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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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”监管范围，开展日常执法检查，依法查处无证排污、不按

证排污、未按证开展自行监测、污染防治设施配套不到位等环境

违法行为。

二是提升规模以下养殖场户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。规模以下

养殖场户分布面广、养殖总量大，对农村人居环境影响不容忽视，

各镇、街道要将规模以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和资源化利用纳入当

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协同推进。本着全主体覆盖，抓大不放小的

原则，全面提升养殖专业户设施配建率，到 2023 年 12 月底，养

殖专业户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得到大幅提升，镇畜牧兽医部

门、生态环境部门联合进行核查验收，出具联合验收表（附件

4）。畜禽散养户养殖要建立以村集体为单位的散养户台账，鼓

励各村通过村规民约规范养殖行为，散养户要建设专门圈舍，做

好日常环境管理，避免粪污散落、污水横流等脏乱现象。

三是建立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和台账。按照《关于加强

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和台账管理的通知》（鲁牧畜发〔2022〕

7 号），规模养殖场户均要建立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和台账，

鼓励专业户推广建立资源化利用计划和台账，作为农业农村（畜

牧兽医）部门技术指导、生态环境部门执法监管的重要依据。

四是完成第二轮中央、省环保督察信访件和督察问题整改情

况“回头看”，形成整改情况报告。

（三）压实责任，协同推进。

各镇、街道畜牧兽医、生态环境部门要细化部门合作，加强

信息共享，建立联合机制，各负其责，分工协作，合力推进畜禽

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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畜禽养殖场户要全面落实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的主体责任，

建设与养殖规模相匹配的粪污处理设施，并建立畜禽粪污资源化

利用台账。农业农村部门要强化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导和服

务责任。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大畜禽污染防治方面环境监管力度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3 月 28 日前，相关镇、街道完成第二轮中央、省环保督察

信访件和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“回头看”，形成整改情况报告，

加盖政府公章，报县畜牧渔业服务中心邮箱。

3 月 31 日前，各镇、街道要全面摸清规模养殖场、养殖专

业户底数，形成养殖场户台账清单（见附件 1）；通过联合检查，

排查存在问题的规模养殖场，形成规模养殖场问题整改清单（见

附件 2）。以上养殖场户台账清单、规模养殖场问题整改清单，

加盖镇畜牧、环保部门公章，分别发送县畜牧渔业服务中心、县

生态环境局邮箱。

3 月-12 月，县畜牧渔业服务中心对养殖专业户设施配建、

验收情况实施月调度、月通报制度，各镇、街道每月 25 日前报

送专业户设施配建、验收进度表（见附件 3）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镇、街道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

充分认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；农业农村、

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，不断强化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

的技术指导和环境监管。

（二）落实政策支持。各镇、街道要进一步加大对畜禽粪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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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化利用工作的重视，配合做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

项目实施工作，保障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真正取得成效。

（三）加强业务督导。县农业农村局、县生态环境局不定期

组织开展粪污资源化利用县级督导工作，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实

到位。

（四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镇、街道要进一步强化畜禽养殖场

户粪污资源化利用的主体责任，系统总结提炼农牧循环绿色发展

的典型案例，加强引导示范，营造全社会推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

用的良好氛围。

联系人：县畜牧渔业服务中心 唐丽华 3281228

        yyxxmjsckjk@zb.shandong.cn

县生态环境局  黄银 3257229     

yystk@zb.shandong.cn

附件：1、规模养殖场、养殖专业户台账清单

2、规模养殖场问题整改清单

3、养殖专业户设施配建进度表

4、沂源县畜禽规模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联合验收表

 

沂源县农业农村局      淄博市生态环境局沂源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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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：

规模养殖场台账清单
畜牧部门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态环境部门盖章

设计规模

（只、头）

场区所在

坐标

序号 区县 乡镇

规

模

场

名

称

备案

代码
地址

负责

人

联系

电话

养

殖

畜

种
存栏 出栏

现存栏

规模

（只、

头）

是否配

建粪污

处理设

施

（填“是”
或“否”）

是否

正常

运行

是否

进行

联合

验收

验收

是否

超 3
年

畜禽粪

污

处理利

用方式

储粪场

容积

（m³）

污水池

等液体

存贮容

积（m³）

其他

设施

是否

制定

粪污

资源

化利

用计

划

是否

建立

台账

是否

设有

污水

排放

口

排污

许可

证/排
污登

记表

环评分

类

（选填：

报告书
/

登记表）

已获

得批

复

文号

或备

案文

号

是否

在禁

养区

内
经度纬度

备
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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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：
养殖专业户台账清单

畜牧兽医部门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态环境部门盖章

设计规模（只、头）

序号区县乡镇

专业

户名

称

备案

代码
地址

负责

人
联系电话

养殖

畜种 存栏 出栏

现存栏规

模（只、

头）

是否配建粪污

处理设施

（填“是”或
“否”）

是否

正常

运行

是否

进行

联合

验收

畜禽

粪污

处理

利用

方式

储粪场

容积（m³）

污水池等

液体

存贮容积

（m³）

其他

设施

是否

制定

粪污

资源

化利

用计

划

是否

建立

台账

是否

设有

污水

排放

口

是否

办理

排污

登记

表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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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规模养殖场问题整改台账清单

畜牧部门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态环境部门盖章

设计规模

（只、头）序

号
区县 乡镇

规模养殖场

名称

备案

代码
地址 负责人

联系

电话

养殖

畜种
存栏 出栏

现存栏规模

（只、头）

检查存在

的问题

整改

措施

预计整改

完成时间

整改联

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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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养殖专业户设施配建情况月调度表

设计规模

（只、头）
序

号
区县

乡

镇

专业

户名

称

备案

代码

地

址

负

责

人

联系

电话

养殖

畜种
存栏 出栏

现存栏

规模

（只、

头）

是否配建

粪污处理

设施

（填“是”或
“否”）

储粪场

容积（m³）

污水池

等液体

存贮容

积（m³）

其他

设施

是否进行

联合验收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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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沂源县畜禽规模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联合验收表

镇（街道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验收时间：2023 年   月   日

养殖场名称 地址

养殖畜种 养殖规模

养殖场负责人 联系电话

负责人身份证号码

储粪棚
建设防雨、防渗、防溢流的储粪棚      立

方米。

污水存储池
建设防雨、防渗、防溢流的污水存储池       
立方米。

污水管道 建设密闭排污沟（管道）      米。

环评报告书批复文号：    

验收项目

环评手续
环评登记表备案文号：

养殖场负责人签字：

验收结论：

畜牧部门验收人员签字：
环保部门验收人员

签字：


